
-  205 -  

附錄 10 
 

海 事 處 
香港統一碼頭道 38 號  

海港政府大樓  
     

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 4155 號  

 
 

 
MARINE DEPARTMENT  

HARBOUR BUILDING 
38 PIER ROAD 
HONG KONG 

     
G.P.O. BOX 4155 

HONG KONG 

 

網站  WEB SITE: http://www.mardep.gov.hk 

本處檔號  OUR REF.: MD-PCU-A04-035-03B-003 

電話號碼  TEL. NO.: 2852 4403 

傳真號碼  FAX NO.: 3101 0914 

 
香港中區 

立法會道 1 號 

立法會綜合大樓 

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 

(經辦人︰詹詠儀女士) 

 

 

詹女士︰ 

 

政府帳目委員會 

審議審計署署長第七十五號報告書第 1 章 

海事處收集和清理海上垃圾的工作 

 

2020 年 12 月 14 日來函收悉。來函要求的文件及資料見附件。部分文

件只有英文版，敬希備悉。此外，附錄所載的部分文件包含商業敏感資料或內部

記錄，不應向公眾披露。有關文件只限政府帳目委員會成員作參考之用。 

 

 海事處處長 

 

 (陳卓生           代行) 

 

 

連附件 

 

副本送︰ 環境局局長 (電郵︰sen@enb.gov.hk)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(電郵: sfst@fstb.gov.hk) 

審計署署長 (電郵: john_nc_chu@aud.gov.hk) 

 

2020 年 12 月 29 日 

同 心 協 力 ， 促 進 卓 越 海 事 服 務  
We are One in Promoting Excellence in Marine Services  

 

http://www.mardep.gov.hk/
https://www.aud.gov.hk/chi/aboutus/about_welcome.htm
mailto:john_nc_chu@aud.gov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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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 

 

就政府帳目委員會 2020 年 12 月 14 日來信的回覆 

 

 

第 1 部分：引言 

 

(a) 根據審計署報告書第1.11段，海事處自2005年7月起把

海上垃圾清理及處置服務全面外判。請問海事處有否

定期審查上述外判安排能否有效提高相關服務的運作

效率，如無，原因為何；如有，請提供有關審查的詳

情，包括負責主持審查的公職人員職級及相關會議記

錄和報告；  

 

回覆：  審計署於 2004年完成審查海事處提供的清理海上垃圾

服務（2004年10月發表的《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三號報

告書》第9章）。審計署提出的建議當中，包括建議海

事處處長應檢討以海事處船隻提供清理垃圾服務的成

本效益。海事處經檢討後，自2005年7月起把海上垃圾

清理及處置服務全面外判。  

 

海事處一直透過審閱承辦商提交的各類報表和報告，

以及每月與承辦商舉行會議，監察承辦商在服務表現

上的效益和效率。根據現行做法，承辦商須在進行清

理工作前一天向海事處提交每天船隻調配表，並在服

務完成後提交每天情況報告。海事處會檢查和審閱承

辦商提交的報告，並在有需要時指示承辦商重新調配

船隻和清潔隊，以處理不時收到的服務要求。此外，

海事處每月會與承辦商進行由海事主任／污染控制小

組主持的合約管理委員會會議，在會上與承辦商研究

香港水域各區海上垃圾收集數量的趨勢，以找出海上

垃圾黑點作跟進，並找出須改善之處。每月的合約管

理委員會會議記錄樣本載於附錄A*，以供參閱。  

 

*附錄A為本處與承辦商的內部會議記錄，內容包括承
辦商的行動細節，因此有關文件只限政府帳目委員會
成員作參考之用。  

 
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附錄 A 並無在此隨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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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上文所述定期審查承辦商的表現外，海事處亦會

在進行下一輪招標前審視現有海上垃圾清理及處置合

約的安排，並考慮落實改善措施。舉例而言，處方在

2011年進行招標前審視保留兩份海上垃圾清理及處置

合約的成本效益，並認為應合併該兩份合約以提升營

運的規模經濟效益，同時亦可鼓勵投標者投資於更加

創新方式以提供服務。其後，香港東部和西部水域的

合約在2011年合併進行招標。此外，海事處亦訂立燃

油價格波動調整機制，讓承辦商和政府在燃油市價大

幅波動時共同承擔風險，此機制有助促進競爭性投標

和達致更佳的經濟效益。 2011年招標文件相關條款的

摘要載於附錄B。  

 

海事處在 2017年進行招標前，審視了海上清理及處置

垃圾服務的覆蓋範圍。為提升香港水域的潔淨度，處

方在2017年就全港水域進行招標的文件中，將優先清

理海域的數目由 36個增至43個，並規定承辦商為核心

服務所安排的清理和支援船舶不得少於 60艘，從而確

保中標的承辦商具備足夠的船隊規模以提供服務。此

外，為加強清理近岸漂浮垃圾而設立的近岸清潔隊的

數目亦由原來兩隊增至三隊。 2017年招標文件相關條

款的摘要載於附錄C，以供參考。  

 

海事處會繼續與承辦商保持每天溝通和每月舉行會

議，以持續檢討和監察海上垃圾清理及處置服務的效

益和效率，並會按需要在招標文件內加入新規定，以

提升服務成效。  

  

第 2 部分 :管理海上垃圾清理及處置合約  

(b) 關於審計報告第 2.19段中承辦商A作出未經批准的分

判安排，請提供╱告知﹕  

 

(b)(i) 按 2017年 10月至 2022年 9月期間的全港水域合約及

2018年 10月至 2020年 9月期間的大埔區合約而分別作

出的每天運送海上垃圾分判協議的副本（包括合約價

值）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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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覆：  有關的分判安排涉及承辦商租賃車輛，以在陸上運送

承辦商所收集的海上垃圾。  

 

承辦商與分判商在全港水域合約（由 2017年 10月至

2022年9月）下租賃車輛運送海上垃圾的分判協議副本

載於附錄 D*，至於大埔區合約（由 2018年 10月至

2020 年9月）的分判協議副本則載於附錄E*。  

 

*附錄D及E為承辦商與分判商之間的合約，包含商業
敏感資料，因此不應向公眾披露。有關文件只限政府
帳目委員會成員作參考之用。  

 

 

(b)(ii) 新訂的大埔區海上垃圾清理及處置合約（由 2020年

10 月至 2022年 9月）中，是否有任何分判安排？如有

的話，請提供該等分判協議的副本（包括合約價值）； 

 

回覆：  有關的分判安排涉及承辦商租賃車輛，以在陸上運送

承辦商所收集的海上垃圾。  

 

承辦商與分判商在大埔區水域合約（由2020年10月至

2022年9月）下租賃車輛運送海上垃圾的分判協議副本

載於附錄F*。  

 

*附錄F為承辦商與分判商之間的合約，包含商業敏感
資料，因此不應向公眾披露。有關文件只限政府帳目
委員會成員作參考之用。  

 

 

(c) 關於審計報告第 2.20段所述海事處就未經批准的分判

安排所作的糾正行動，請提供╱告知﹕  

 

(c)(i) 全港水域合約（由2017年10月至2022年9月）及大埔區

合約（由2018年10月至2020年9月）這兩份合約下分判

安排的審批人員；  

 

回覆：  分判安排由首長級人員負責審批。上述兩份合約所作

分判安排的審批人員為海事處總經理╱海事服務，屬

首長級薪級表第1 點人員。  

 

 
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附錄 D、E 及 F 並無在此隨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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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(ii) 海事處處理上述分判安排的所有相關記錄，例如備忘

錄、會議紀要或記錄的摘錄以及徵求事後批准的文

件；以及  

 

回覆：  與處理全港水域合約（由2017年10月至2022年9月）、

大埔區合約（由2018年10月至2020年9月）及大埔區新

合約（由2020年10月至2022年9月）分判安排的相關記

錄分別載於附錄G、H及 I*。  

 

*附錄G、H及 I包括承辦商與分判商之間的合約，包含
商業敏感資料，因此不應向公眾披露。有關文件只限
政府帳目委員會成員作參考之用。  

 

 

(c)(iii) 上述兩份關於全港水域和大埔區的合約，是否有分別

訂明承辦商違反合約規定的罰則？如無，原因為何？

如有，請提供該等條文的相關詳情，以及海事處為何

不就承辦商 A 未事先取得處方書面同意而另聘分判商

作出任何懲罰。  

回覆：  根據全港水域和大埔區合約的一般條件第 36.2條，倘

承辦商違反了任何合約條件，政府可向其發出書面通

知（服務表現違約通知書），列出違約詳情、承辦商須

予採取的補救措施（如有）以及承辦商必須在合理時

間內達到服務表現違約通知書中所訂定的規定。全港

水域合約及大埔區合約訂明的罰則摘錄分別載於

附  錄  J及K。  

 

全港水域合約和大埔區合約的分判安排涉及承辦商租

賃車輛，以在陸上運送承辦商所收集的海上垃圾。由

於分判安排沒有影響所提供服務的質素，也未曾對政

府造成任何損失或損害，故海事處並沒有向承辦商發

出服務表現違約通知書。然而，海事處已提醒承辦商

日後須恪守合約的條款和條件。倘承辦商日後再次違

反有關規定，海事處會向其發出服務表現違約通知書。 

 

除了上述分判安排外，海事處於 2020 年 11 月 27 日收

到承辦商申請，在全港水域合約下向另一家公司租賃

車輛，以提供在陸上運送由承辦商所收集的海上垃圾

的服務。海事處正在處理有關申請。  
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附錄 G、H 及 I 並無在此隨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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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部分：監察海上垃圾清理及處置服務  

(d)   就審計署報告書第 3.23 段，請提供全港水域的海上垃

圾清理及處置服務的現行合約價格，連同該合約所涵

蓋的四個海上垃圾收集站的個別營運成本；以及  

 

回覆：   現時全港水域的海上垃圾清理及處置服務為五年期

合約，總合約金額為 $447,386,200（不包括燃油價格

波動調整）。四個海上垃圾收集站的營運成本已包括

在總合約金額內，並無其分項成本。  

 

第 4 部分：其他相關事宜  

(e) 就審計署報告書第 4.3 段，請告知採取針對海上棄置

廢物的執法行動的程序，並提供一份相關的作業手冊

／指引副本（如有）。  

 

回覆：  針對海上棄置廢物的執法行動的程序載於附錄 L*的

指引。  

 

*附錄 L 為內部執法程序，不應向公眾披露。有關文

件只限政府帳目委員會成員作參考之用。  

 

 
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附錄 L 並無在此隨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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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本文件只備英文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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